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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科目報銷方式及審核標準 

1· 人  事  費 

2· 差  旅  費 

3· 郵      費 

4· 運      費 

5· 廣  告  費 

6· 餐      費 

7· 設      備 

8· 行政管理費 

9· 營  業  稅 

 

1. 人事費：凡因執行計畫所需支付之薪資與酬勞性費用均屬之。 

          ·支領人事費之人員有專、兼任之分，每人僅可擔任一專任之職務，但可有數兼任之

職。 

 ·凡專任之人員均需辦理勞、健保，並須填寫扶養親屬表，俾憑扣繳薪資所得稅。 

 ·專任人員固定每人每月可從薪資內分列出2,400元之伙食費免稅額及46小時內的加

班費免稅額，伙食費及加班費請另製一份人事清單。 

 ·各類所得扣繳憑單將在每年過完年後放網路上查詢，如有錯誤或遺失請在 3 月 20

日以前惠告中心會計組，以便即時至國稅局辦理更正或補發。 

 ·預發薪資僅限於前一個月份之最後一梯次報銷，當年度不開放核銷次年度薪資。 

 ·請上本中心薪資報帳系統網站。 

 網站 https://my.tl.ntu.edu.tw/Account/Main.php 

·報銷步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將各項薪資所得

表黏貼於支出憑

證黏存單並送至

會計組 

報帳人將所得資

料輸入至網路報

帳系統，並將電

子檔傳送至會計 

收件人員確認並核

對資料無誤後，交給

相關人員入帳 

退件轉報帳人， 

並通知取回更正 

入帳 

退件 

https://my.tl.ntu.edu.tw/Account/TjingLing/rule1/ruledoc/ruledoc-2.doc
https://my.tl.ntu.edu.tw/Account/Main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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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類所得填報注意事項： 
1、薪資所得表請詳填“姓名、職別、身份證號、起迄日期（七碼-年月日）地址、工作項目、

金額”。 

2、外籍人士（長期居住且持有中華民國外僑居留證或永久居留證者），請檢附工作許可證明

及中華民國居留證或中華民國外僑永久居留證，學生身份無需工作許可證(請檢附在學證

明); 

大陸人士依親(限配偶)居留者，且配偶持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者，須檢附中華民國居留證

及配偶身分證正反面影本(或戶籍騰本)，無須檢附工作許可證明; 

外籍人士（非長期居住者），請檢附護照影本、入出境影本及工作許可證，其統一編(證)號

編配方式：  

外籍人士(長期居住者)為外籍人士居留證上之統一證號。 

外籍人士(非長期居住者)為出生西元年（四碼）＋月（二碼）＋日（二碼）＋前二個英文

字母。 

大陸地區之居民，其編號用“９”＋西元出生年（後２位）＋月（二碼）＋日（二碼）。 

3、申報執行業務所得者，請檢附證明文件，若無法提供完備資料，應將此項收入計入薪資

所得。 

4、獎學金免稅(附上獎學金辦法)，如為授與人之目的而提供勞務所取得之報酬不適用。 

5、閱卷、監考費免稅：委託單位為公營機構者適用。 

6、每年 12月申報時，跨年度所得請分開填報。 

 

 

各項所得稅稅率扣繳規定： 

 
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

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/

公司 

薪資所得 

所得格式代碼【50】 

含出席費、上課時間演講（如

研討會、訓練班之授課鐘點；

講習會之專題演講；計劃專案

之研究報告及著作、審查…等） 

專任薪資：請參閱薪資所得扣

繳稅額表。 

 

兼職薪資扣 5﹪，每次給付金額

未達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無配

偶及受扶養親屬者之起扣標準

者(84,051)，免予扣繳。。 

入境未滿 183 天者，全月給付

總額未滿(含)37,875元扣 6%，

全月給付額超過 37,875 元扣

18%。(附工作證、護照影本、

出入境影本) 

 

居留合計超過 183 天扣 5﹪每

次應扣繳金額 NT$40,000 元起

扣。(附工作證、中華民國居留

證，學生身份無須工作許可證<

請檢附在學證明>) 

租金收入 

所得格式代碼【51】 

 

10﹪，每次應扣繳金額

NT$20,000元起扣。 
20% 

身 
份 所 得 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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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業務所得 

所得格式代碼【9A】 

以技藝自力營生者（如律師、

會計師、技師等） 

10﹪，每次應扣繳金額

NT$20,000元起扣。 
20% 

執行業務所得 

所得格式代碼【9B】 

課程外演講（非訓練、研討班

之專題演講；本人著作、翻譯、

創作出版之收入） 

＊如為課程外演講請附上演講

資訊，否則視為一般薪資（格

式５０） 

10﹪，每次應扣繳金額 

NT$20,000元起扣。 

20﹪ 

(每次給付額不超過 NT$5,000

元者，免扣繳。) 

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 

所得格式代碼【91】 

員工參加機關、公司或職工福

利委員會舉辦摸彩活動所取得

之獎金或實物獎品…等 

10﹪，每次應扣繳金額

NT$20,000元起扣。 
20% 

其他所得 

所得格式代碼【92】 

私立學校,私立醫院,學會(除

會費外),公會相關收入,生活

費,勞務收入,管理收入,結餘

等 

要申報,不用扣稅 20% 

 

 

健保補充保險費扣繳標準 : 

加保 類別 保險對象補充保費 投保單位補充保費 

有 

加保月投保薪資 - - 

獎金 

累積超過投保金額 4倍之獎金 x 2.11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累計超過4倍投保金額之獎金與當次發放

獎金比較以低者計算) 

2.11% 

無 

兼職薪資所得 超過最低基本工資 25,250元，扣 2.11% 2.11% 

執行業務收入 
(單次給付未達$20,000元者不扣) 

- 

租金收入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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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差旅費：凡工作人員因執行計畫、出差所需之各項費用屬之 

 ‧除外出洽公所填之計程車資外，餘均應填寫出差旅費報告表 

 
‧差旅費報銷標準分為國內與國外兩部份，內容及標準如下，但代收代付及就地審計之

計畫，需依照委託單位之規定 

  

  主持人、協同主持人 專任助理、研究生 備     註 

交 

通 

費 

國 

內 

１．車資需檢附票根 

２．機票需檢附票根  
同左 

自行開車以自強號或中興號票

價填入交通費即可，並檢附油

單及開車車號；搭乘計程車，

如無法取得司機員提供之運價

證明，請填具不能取得單據支

出證明單 

國

外 

需檢附票根、電子機票及旅行

社所開立之代收轉付收據 
同左 

如為自行上網購買機票，請附

航空公司之收據 

日 

支 

費  

國

內 

住宿費：需檢據報銷 

膳雜費：７００元  

同左 

膳雜費：６００元 
住宿費核實認列 

國

外 

下列二種方式可擇一報銷 

(1)日支費：按日支費標準表  

(2)住宿費：檢據實報實銷 

  膳雜費：日支費之 1/2  

同左 

出國手續費及雜費（含郵電、

計程車車資、傳真費等）均需

檢據報銷、出差最後一日之日

支費請打三折報銷 
 

    

 

國外日支費標準及各項參考資料如下： 

一、 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 

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大陸地區、香港及澳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 

 

 

二、台鐵票價訂票查詢系統 

 

三、台灣公路里程明細圖 

   

3.郵 費：請檢附購票証明報帳。  

  

4.運 費：快遞、運輸物品之運費請務必述明起迄地點及物品名稱。 

  

5.廣告費：請檢附刊登之報章或雜誌文案。  

  

6.餐 費： ①如為研討會等會議請檢附會議議程。  

②如為研究及公務討論等，請附會議主題事由(會議記錄表)或開會通知。 

 

7.設 備：凡 8萬元以上且耐用年限超過二年以上者，均需列為財產，並需提列折舊，設備採

https://my.tl.ntu.edu.tw/Account/TjingLing/rule1/ruledoc/ruledoc-4.doc
https://my.tl.ntu.edu.tw/Account/TjingLing/rule1/ruledoc/ruledoc-5.doc
https://my.tl.ntu.edu.tw/Account/TjingLing/rule1/ruledoc/ruledoc-5.doc
https://law.dgbas.gov.tw/NewsContent.aspx?id=1124&KW=%e4%b8%ad%e5%a4%ae%e6%94%bf%e5%ba%9c%e5%90%84%e6%a9%9f%e9%97%9c%e6%b4%be%e8%b5%b4%e5%9c%8b%e5%a4%96%e5%90%84%e5%9c%b0%e5%8d%80%e5%87%ba%e5%b7%ae%e4%ba%ba%e5%93%a1%e7%94%9f%e6%b4%bb%e8%b2%bb%e6%97%a5%e6%94%af%e6%95%b8%e9%a1%8d%e8%a1%a8
https://law.dgbas.gov.tw/NewsContent.aspx?id=800
https://my.tl.ntu.edu.tw/Account/TjingLing/rule1/ruledoc/ruledoc-6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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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作業請填寫請購單  

 

項目 

採購金額 
採購方式 採購作業所生文件 經費報銷應檢附文件 

99,999元以下 
 

得免付估價單 賣方開立之三聯式發票 

100,000299,999

元  

 請購單 

 取得 1家廠商估

價單 

 賣方開立之三聯式發票 

 請購單 

 廠商估價單 

300,000 元以上 
比價或 

議價 

 請購單 

 取得 3家廠商估

價單 

 議(比)價紀錄 

 驗收紀錄 

 賣方開立之三聯式發票 

 請購單 

 3 家廠商估價單 

 議(比)價紀錄 

 驗收紀錄 

註：透過台大報銷之委託計劃，按台大採購程序辦理 

 

相關採購規定，請詳見本中心總務組相關資訊 

https://my.tl.ntu.edu.tw/Account/PCC/index.html 

 

 

8.行政管理費 

 ‧委託單位每次撥款，中心即依比例將行政管理費轉入工學院及相關系所帳戶 。 

 ‧行政管理費若無法以中心發票統籌報銷，各使用管理費單位需在計畫各階段期限內

就所配得之管理費檢附原始憑證或分攤表報銷。 

 ‧主持人所配得之行政管理費收入，應用於與研究發展工作相關之用途，根據回饋旨

意，限由主持人檢據依中心報帳標準報銷‧報銷時，填上〝主持人管理費〞字樣。 

 

    

9.營業稅：為中心開立發票申請計畫經費時繳付國稅局之用，主持人請勿報銷使用。 

  

※以上各項費用報銷標準，如有委方要求比照委辦單位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 

 

 

 

 

https://my.tl.ntu.edu.tw/Account/PCC/2.%E4%B8%AD%E5%BF%83%E5%A7%94%E8%BE%A6%E8%A8%88%E7%95%AB%E8%AB%8B%E8%B3%BC%E5%96%AE.doc
https://my.tl.ntu.edu.tw/Account/PCC/2.%E4%B8%AD%E5%BF%83%E5%A7%94%E8%BE%A6%E8%A8%88%E7%95%AB%E8%AB%8B%E8%B3%BC%E5%96%AE.doc
https://my.tl.ntu.edu.tw/Account/PCC/index.html

